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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為展開油麻地戲院第二期發展而在油麻地巧翔街  

重置上海街垃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工程  

 

 

目的  

 

 為騰出空間進行油麻地戲院第二期工程，現時上海街垃

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 1將重置於油麻地巧翔街 (位置圖

載於附件一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該重置計劃的最新發展和

修訂建議。  

 

 

背景  

 

2. 我們曾在 2013年 4月 15日及 12 月 13日就擬議重置工程諮

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大致贊成進行重置工程。

及後，當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於 2014年 1月 29日審議重置計

劃時，有委員建議政府研究在新大樓加建樓層，可為政府部

門提供貯物地方，達致地盡其用；及增加垃圾收集站及露宿

者服務單位的平面和垂直距離，以紓緩因垃圾收集站的營運

而可能對露宿者服務單位使用者造成的影響。此外，有部分

委員建議更改露宿者服務單位的正門入口座向，避免與垃圾

收集站的入口座向同一方。我們同意研究改善方案，再將修

訂設計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  

 

                                                      
1
 露 宿 者 服 務 單 位 的 設 施 ， 包 括 露 宿 者 綜 合 服 務 隊 辦 事 處 及 露 宿 者 臨 時 收 容 中

心。單位 提 供的 服 務包 括外 展 探訪、輔 導 及小 組活 動、就 業 輔 導、起 居 照 顧 、

緊急 援 助金、轉 介 其他 支援 服 務，以 及 70 個 供露 宿 者留 宿 的宿 位。當局 需 要

在區 內 保留 露 宿者 服 務 單位 ， 以應 付 服務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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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建議  

 

3. 因應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的意見，我們已就擬議擴建樓

層的用途諮詢有關部門，並根據用戶部門的要求制訂相關建

築規格，以及進行另一輪詳細技術可行性研究。為求進一步

減少垃圾收集站對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影響，新大樓的修訂設

計包括：  

 

 在新大樓加建兩層  

 

(i) 擬建的大樓將會在地面的垃圾收集站及最頂兩層的

露宿者服務單位之間加建兩層，以增加兩者之間的

垂直距離。位於一樓的新樓層將用作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下稱「康文署」 )財務組和物資供應組的儲存

倉庫，而位於二樓的新樓層用作該署的資訊科技辦

事處辦公室；及  

 

 更改露宿者服務單位正門入口座向  

 

(ii)  露宿者服務單位的正門入口座向，經修訂後由西面

改向北面，避免與垃圾收集站向西的入口面對相同

方向。  

 

4. 此外，重置新大樓建築將會備有以下設計特點，確保垃

圾收集站對大樓內其他使用者的影響能減至最少：  

 

分隔垃圾收集站和大樓其他使用者的出入口至最遠距

離  

 

(i) 垃圾收集站和露宿者服務單位的獨立出入口將分別

設置於地界之南北兩端；而垃圾收集站出入口更會

設於由巧翔街退入約八米的位置，令露宿者服務單

位面向巧翔街的窗戶與垃圾收集站出入口保持較遠

距離。康文署儲存倉庫及辦公室樓層的出入口亦位

於向巧翔街地界之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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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集站內排氣的處理  

 

(ii) 垃圾收集站除出入口捲閘外，並無其他窗門面向巧

翔街。為確保垃圾收集站不會漏出未經處理的空

氣，食環署在沒有垃圾車出入的時間會將出入口捲

閘落下，而垃圾車運作期間，會從巧翔街方向抽入

鮮風。垃圾收集站內的空氣會經水劑滌氣系統，進

行除臭及消毒處理後，才於天台高位排放。大樓整

體設計無論是按空氣質素、排放設計，以及位於大

樓近北面位置的排氣口與露宿者服務單位向東西兩

面的主要窗戶的距離，均會符合環境保護署的規

定；及  

 

露宿者服務單位設有獨立通風系統  

 

(iii) 露宿者服務單位將安裝獨立通風系統，由東面抽入

新鮮空氣，而並非從巧翔街那邊抽入。  

 

原方案及經修訂後的地下部分平面圖及大樓的剖面圖見附件

二及三。經修訂後的工程計劃範圍見附件四。  
 

5. 與上海街現址及 2014年 1月提交予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

的大樓原建議比較，預期修訂後的新大樓的衞生情況將大有

改善，令環境更為理想；三者在樓層及座向設計的主要比較

表列於附件五。  

 

 

未來路向  

 

6.  我們計劃於 2016年第二季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

員會建議將這項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

算，初步估計的所需費用約 2億 3千萬元。  

 

7. 如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我們計劃於 2016年第四季展開

建築工程，至 2019年第二季完工。現有的上海街垃圾收集站

及露宿者服務單位將於巧翔街新設施啟用後才停 止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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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原址建築物的拆卸工程暫定在 2019年第四季完成。我們

會在適當時候就油麻地戲院第二期發展諮詢民政事務委員會

的意見。   

 

8.   請委員備悉上述為展開油麻地戲院第二期發展而在油

麻地巧翔街重置上海街垃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的計劃

的工作進展。  

 

 

 

 

民政事務局  

2016年 1月  









附件 4 

 

為展開油麻地戲院第二期發展而在油麻地巧翔街  

重置上海街垃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工程  

 

經修訂的建議工程計劃範圍  

 

(a)  興建垃圾收集站，包括︰  

( i)   垃圾車專用停車處；  

( ii)   垃圾車停車處後面的裝卸處；  

( iii)   垃圾房；  

( iv)  辦公室暨簽到處；  

(v)  存放清潔用具和物料的貯物室；  

(vi)  手推車及垃圾桶貯存區；  

(vii)   設立物料回收站，分開收集和貯存可循環再用的垃圾；  

 

(b)  興建露宿者服務單位，包括︰  

( i)  露宿者綜合服務隊辦事處連附屬地方；  

( ii)   大堂／多用途室；  

( iii)   會客室；  

( iv)  廚房；  

(v)  貯物室；  

(vi)   理髮室／洗衣房；  

(vii)  職員廁所和服務使用者廁所連淋浴室；  

(viii)  露宿者臨時收容中心的管理員宿舍；  

( ix)  可容納 70 人的宿舍連廁所／淋浴室和貯物室；  

 

(c)  在垃圾收集站與露宿者臨時收容中心的樓層之間加建樓層，為康

文署提供辦公室和貯物地方︰  

( i)   康文署資訊及科技辦事處的辦公室連附屬地方；  

( ii)   康文署財務組和物料供應組的貯物空間；  

( iii)   設置電梯和電梯大堂供資訊及科技辦事處使用；以及  

 

(d) 拆卸現有上海街垃圾收集站、露宿者服務單位和公廁的建築物。  



 

 

附件 5 

 

上海街現址、原方案及修訂方案三者在樓層和座向的比較 

 

 

主要修改項目 上海街現址 

大樓 

 

 

於巧翔街的 

重置計劃 

(2014年 1月 

原方案) 

於巧翔街的 

重置計劃 

 (2016年 1月 

修訂方案) 

1. 露宿者服務

單位與垃圾

收集站間之

距離 

露宿者服務單

位直接位於垃

圾收集站之

上，並無隔

層。 

相隔一層(露宿者

綜合服務隊辦事

處)於露宿者宿舍

及垃圾收集站之

間。 

 

相隔三層(一層露宿者綜

合服務隊辦事處，及兩

層分別用作康文署儲存

倉庫及辦公室的樓層)於

露宿者宿舍及垃圾收集

站之間。 

 

2. 分隔露宿者

服務單位與

垃圾收集站

在地面的入

口之間的距

離 

 

露宿者服務單

位地面入口緊

貼於垃圾收集

站旁邊。 

露宿者服務單位

電梯大堂與垃圾

收集站的獨立入

口同樣面向巧翔

街及位於工地的

最遠兩端。 

 

除了保留原方案把兩個

入口相隔於最遠距離，

露宿者服務單位地面入

口由行人路退入大樓

內，並且改向北面，加

大與垃圾收集站向西面

的出入口之間的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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